
支（本）票領取／簽收單  

 

立聲明書人前以支（本）票領取證向 貴行請領空白支（本）票。相關資料如下：  

帳 號 
  

戶 名 
  

領取支（本）票張數 共  張 

 

茲因立聲明書人有事不克前往 貴行領取空白支（本）票簿，爰填具本單由領取人攜至（回） 

貴行，以茲作為領取之憑據，並同意以領取人領取空白支（本）票簿時，視同為交付予立

聲明書人。  

此致  

第一商業銀行 澳門分行 

 

立聲明書人：            （簽蓋原留印鑑） 

公元 年  月  日 

 主 核 管 章 

 

註：票據起迄號由領取人填寫。  

領取人：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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